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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落实省政府《支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

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

为深入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部署，加快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就涉及资金支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按照“政策引领、突出重点、体现差异、强化绩效”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清洁能源支撑、清洁能源应用等产业（产业范围具体参照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及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四川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统计监测工作方案》），组织推荐一批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园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项目、节能降碳项目、绿色园区（低碳化、循环化改造）、绿色工厂（低碳化、循环化改造）、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揭榜任务攻关项目、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首台（套）推广应用、高成长性优质企业股权投资、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补助项目等，发挥清洁能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支持方向

（一）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园区。采取“赛马”方式遴选10个“四川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园区”，由省级财政定向财力转移支付资金连续3年、分三批进行梯度支持，每个园区最高1.5亿元，全程绩效评估、动态跟踪管理。纳入培育首年平行支持，每个园区安排5000万元，第二、三年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差异化支持，单笔最高5000万元。

（二）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项目。支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国内行业排名前十企业在川投资的新建项目，支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核心配套企业在川投资的新建项目，支持500个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中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项目。

（三）节能降碳项目。支持重点行业企业实施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能效提升、能量系统优化、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源管控中心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等节能项目以及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培育等项目，鼓励5G、数据中心等开展节能技术改造。

（四）绿色园区（低碳化、循环化改造）。重点支持现有国家和省级绿色园区以能源利用、低碳环保、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等为主要内容，以绿色低碳技术改造重点项目为支撑，组织开展绿色园区低碳化、循环化改造，形成一批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典型模式。

（五）绿色工厂（低碳化、循环化改造）。重点支持现有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围绕工厂管理精细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工艺清洁化、制造流程智能化等，以工厂绿色、低碳、循环改造重点项目为支撑，组织开展绿色工厂低碳化、循环化改造，形成一批工厂绿色低碳发展典型模式。

（六）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攻关项目。聚焦我省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领域短板瓶颈问题和行业现实需求，通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成果商业化应用，实施一批面向社会公益性、行业共性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研制项目。

（七）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补助。鼓励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重大产业创新研发平台建设，推进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提升产业核心技术竞争力。

（八）首台（套）推广应用。落实首台（套）支持政策，支持清洁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产品推广应用。

（九）高成长性优质企业股权投资项目。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突出重点、规范管理”的原则，通过股权投资、阶段性持有、适时退出的方式，探索一条介于资金无偿补助与市场化基金投资的新路径，助力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发展壮大。

（十）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补助项目。重点支持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枢纽节点天府数据中心集群内，新建电能利用效率（PUE）低于1.25的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三、工作流程

（一）项目申报单位按照征集指南选择申报类型，准备资金申请报告。本通知附件中未涉及支持方向申报工作另行组织实施。

（二）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对申报项目信息进行初审并推荐上报。扩权试点县（市）推荐项目同步报送当地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

四、工作要求

（一）履行属地责任。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积极组织项目申报，落实专人负责、专人管理、专人审核，严格执行项目申报审核等相关要求，正式推荐上报经济和信息化厅的项目，需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二）压实主体责任。项目申报单位应按要求提供项目申报材料，对申报项目建设内容的真实性、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申报项目的重复性负主体责任，并书面出具申报资料真实合规性承诺。如发现申报单位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核实3年内不得申报省级工业发展资金项目。
（三）严格申报纪律。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项目申报、推荐、现场核实等申报组织工作，不得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敷衍塞责。
（四）申报截止时间。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上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8月26日，逾期不予受理。

经济和信息化厅联系方式：

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处（方向三、四、五）028-86265297

产业园区处（方向一）






028-86266867

技术改造处（方向二）






028-86265712

技术创新处（方向六、七）





028-86265730

装备工业处（方向八）






028-86264841

企业处
（方向九）








028-86265962

大数据与信息化处（方向十）




028-86261398

财政厅联系方式：

经济建设处










028-86725527

附件：1.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重点项目征集指南

2.节能降碳项目征集指南

3.绿色园区（低碳化、循环化改造）征集指南

4.绿色工厂（低碳化、循环化改造）征集指南

5.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攻关项目征集指南

6.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补助征集指南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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